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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委员会 
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1条 适用范围

1. 本法适用于电子可转让记录。

2. 除本法中另有规定的，本法中的规定概不影响对电子可转让
记录适用任何管辖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法律规则，其中包括适用
于消费者保护的任何法律规则。

3. 本法不适用于股票和债券等证券，以及其他投资票据，亦不
适用于 [……]。1 

第2条 定义

在本法中： 

“电子记录”系指通过电子手段生成、传送、接收或存储的信息，
该信息可酌情包括在逻辑上有联系或者以其他方式共同链接，从
而成为该记录一部分的一切信息，不论其是否同时生成。

“电子可转让记录”是符合第10条的要求的电子记录。

1 颁布法域似可考虑列入提及下列各项的内容：(a)可视为可转让、但不应属于
《示范法》范围的单证和票据；(b)属于《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0年，日内瓦）和
《统一支票法公约》（1931年，日内瓦）范围的单证和票据；以及 (c)仅以电子形式存在的
电子可转让记录。

（貿法委僅提供簡體中文版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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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系指在纸张上签发的，使持有人有权要求履
行单证或票据中指明的义务，并且有权通过转让该单证或票据而
转让其中指明的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的单证或票据。 

第3条 解释

1. 本法源于有国际渊源的示范法。在解释本法时，应考虑到这
种国际渊源以及促进统一适用本法的必要性。

2. 与本法所管辖事项有关的问题，在本法中未明确解决的，应
依照本法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加以解决。

第4条 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合同相对性

1. 当事人可通过协议减损或改变本法的下列规定：[……]。2 

2. 凡不是此种协议当事人的，该协议概不影响其权利。

第5条 提供信息的要求

本法中的规定概不影响适用任何可能要求某人披露其身份、营业
地或其他信息的法律规则，也不免除某人就此作出不准确、不完
整或虚假说明的法律后果。

第6条 电子可转让记录中的其他信息

本法中的规定概不妨碍在电子可转让记录中纳入可转让单证或票
据所包含信息以外的信息。 

2 颁布法域似可考虑当事人可通过协议减损或改变《示范法》的哪些规定。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 9

第7条 对电子可转让记录的法律承认

1. 不得仅以电子可转让记录的电子形式为由而否定其法律

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

2. 本法中的规定概不要求某人在未予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电子可

转让记录。 

3. 可根据某人的行为推断其是否同意使用电子可转让记录。

第二章 关于功能等同的规定

第8条 书面形式

法律要求信息应为书面形式的，就电子可转让记录而言，如果其

中所包含的信息能够调取供日后查用，即为满足这一要求。

第9条 签名

法律要求或允许由某人签名的，如果使用了一种可靠方法识别该

人身份并表明该人对电子可转让记录所包含信息的意图，该要求

即由电子可转让记录得到满足。

第10条 可转让单证或票据

1. 法律要求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如果符合下列条件，该要求

即由电子记录得到满足：

 (a) 该电子记录包含必须被载入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信

息；并且

 (b) 采用了一种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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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指明该电子记录为单一电子可转让记录；

 (ii)  使得该电子记录能够自其生成至其不再具有任何效
力或有效性期间被置于控制之下；并且

 (iii) 保全该电子记录的完整性。

2. 完整性的评价标准应是，除正常传送、存储和显示过程中出

现的任何改动之外，电子可转让记录所包含的信息，包括自其生

成至其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或有效性期间产生的任何经授权的改

动，是否仍然完整且未被更改。

第11条 控制

1. 法律要求或允许占有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就电子可转让记

录而言，如果使用了一种可靠方法，即为满足这一要求，该方法：

 (a) 证明某人对该电子可转让记录享有排他控制；并且

 (b) 指明该人为控制人。

2. 法律要求或允许转移对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占有的，就电子可

转让记录而言，转移对电子可转让记录的控制，即为满足这一

要求。

第三章 电子可转让记录的使用

第12条 可靠性一般标准

在 第 9条、 第 10条、 第 11条、 第 13条、 第 16条、 第 17条、

第 18条中， 

 (a) 从所有相关情形来看，所提及方法对于使用该方法所要实

现的功能既应适当，也应可靠，相关情形可包括：

 (i) 与评价可靠性有关的任何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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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数据完整性保证；

 (iii)  防止擅自进入和使用系统的能力；

 (iv) 硬软件安全性；

 (v) 独立机构审计的经常性和范围；

 (vi)  监督机构、资格鉴定机构或自愿性方案就该方法可
靠性作出声明；

 (vii) 任何适用的业界标准；或者

 (b) 该方法本身或结合进一步证据，应事实上被证明已履行

功能。

第13条 在电子可转让记录中指明时间和地点

法律要求或允许对可转让单证或票据指明时间或地点的，如果使

用了一种可靠方法对电子可转让记录指明时间或地点，即为满足

这一要求。

第14条 营业地

1. 所在地仅因其为以下地点之一，不成为营业地： 

 (a) 系一方当事人使用的与电子可转让记录有关的信息系统

支持设备和技术的地点；或者

 (b) 系其他当事人可进入该信息系统的地点。

2. 仅凭一方当事人使用与某一特定国家相关联的信息系统的电

子地址或其他组成部分，不能推定其营业地位于该国。 

第15条 背书

法律要求或允许对可转让单证或票据作任何形式背书的，就电子

可转让记录而言，如果背书所要求的信息被纳入电子可转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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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该信息符合第8条和第9条所载明的要求，即为满足这一

要求。

第16条 变更

法律要求或允许变更可转让单证或票据的，就电子可转让记录而

言，如果使用了一种可靠方法变更电子可转让记录中的信息，使

得经变更的信息本身得以识别，即为满足这一要求。

第17条 以电子可转让记录替换可转让单证或票据

1. 如果媒介转换使用一种可靠方法，电子可转让记录可替换可

转让单证或票据。

2. 为使媒介转换产生效力，应在电子可转让记录中加入一则

注明媒介转换的说明。

3. 电子可转让记录根据第1款和第2款一经签发，可转让单证或

票据即应归于无效，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或有效性。

4. 根据第1款和第2款转换媒介，不得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18条 以可转让单证或票据替换电子可转让记录

1. 如果媒介转换使用一种可靠方法，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可替换

电子可转让记录。

2. 为使媒介转换产生效力，应在可转让单证或票据中加入一则

注明媒介转换的说明。

3. 可转让单证或票据根据第1款和第2款一经签发，电子可转让

记录即应归于无效，不再具有任何效力或有效性。

4. 根据第1款和第2款转换媒介，不得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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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子可转让记录的跨境承认

第19条 不歧视外国电子可转让记录

1. 不得仅以电子可转让记录在国外签发或使用为由而否定其法
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

2. 本法中的规定概不影响对电子可转让记录适用管辖可转让单
证或票据的国际私法规则。




